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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英文简称 CMES）是具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资质的全国性

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团体标准，以满足企业需要和市场需求，推动机械工业

创新发展，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团体标准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

提出制、修订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团体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团体标准按《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标准化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团体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3/4

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团体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文件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以便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版权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正式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复制、传播该标准或用于其他商业目的。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国际 4 座 11 层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799027  传真：010-68799050 

网址：www.cmes.org   联系人：袁俊瑞   电子信箱：yuanjr@cm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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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中微波泄漏的防护执行了国家强制性标准 GB 5959.6-2008《电热装置的安全》。 

本文件中电气安全部分执行了行业强制性标准 SJ/Z 9008.3-1987《微波电子管电性能的测试》。 

本文件中安全标志部分执行了国家强制性标准 GB 2894-2008《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本文件中能效评价方法部分执行了国家标准 GB/T 10066.6-2018《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的试验方

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分会/工作组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科学院先进陶瓷研究所，郑州大学，湖南省中晟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省机械工程学会，南京三乐微波技术有限公司，郑州菲利特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锐，张帆，范冰冰，徐助要，关莉，高前程，常睿，苏许昌，李剑，陈

勇强，宋勃震，乔建房，王平，苏建勇，胡曌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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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本文件的制定主要基于工业电热高温设备领域的技术发展需求，旨在建立高温微波装备及其应

用的技术评价体系，引领行业规范化发展，推动微波技术在工业高温窑炉中的节能应用。 

微波加热技术已在家用电器领域得到成功验证，并为工业微波高温设备的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然而，现阶段工业微波高温设备性能参差不齐，部分企业存在能源效率标识虚高、控制系统复杂导

致故障率高，以及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已难以满足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本文件的发布将有效填补行业空白，为工业微波装备制造企业提供统一的技术基准，同时为应

用端企业的设备选型提供权威的技术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微波高温窑炉设备系统，重点规范隧道式、推板式、辊道式、梭式和竖式等

典型窑炉结构。以隧道式微波窑炉为例，设备系统主要由微波发生与控制系统、高温反应腔体及保

温系统、智能监控与安全防护系统和冷却系统四个核心部分构成。各子系统通过分布式控制系统实

现分级监控与多级联控，有效降低因系统复杂性引发的故障风险，并满足安全完整性等级认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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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微波窑炉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微波高温装备设计、制造、集成及运行阶段的电磁安全规范、热工性能指标和能

效评价方法，适用于多类微波窑炉的系统设计与工程化应用。本文件包含但不限制单一微波能加热

和微波多能耦合加热系统工业高温加热设备；微波频段限定为国际电信联盟规定的工业、科学和医

疗频段（915MHz 和 2450MHz）；适用于微波总输出功率≥2kW 的连续/脉冲可调式工业微波设备。

特别指出，本文件仅适用于工业微波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5959.1-2019 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16855.1-2025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第 1 部分：设计通则 

GB/T 10067.1-2019 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基本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通用部分 

GB 5959.6-2008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 6 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设备的安全规范 

GB/T 10066.6-2018 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的试验方法 第 6 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装置输出功率的

测定方法 

GB/T 10067.6-2023 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基本技术条件 第 6 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装置 

GB/T 9452—2023 热处理炉有效加热区测定方法 

SJ/Z 9008.3-1987 微波电子管电性能的测试 第 4 部分：磁控管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5706-2012 机械安全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3 术语和定义 

GB/T 5226.1-2019、GB/T 5959.1-2019、GB/T 16855.1-2025、GB/T 10067.1-2019、GB 5959.6-2008、

GB 2894-2008、GB/T 10066.6-2018、SJ/Z 9008.3-1987、GB/T 5988-2022、GB/T 7320-2018、GB/T 

9452-2023 和 GB/T 15706-201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外表面温度 

设备外表面温度是指工业微波腔体防护盖板外部表层的温度。 

3.2 控制系统与控制器 

中
国
机
械
工
程
学
会
标
准
征
求
意
见
稿



T/CMES XXX—202X 

2 

控制系统是指用于管理设备各个组件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硬件和软件。控制器为控制系统的

核心控制单元。本文件中一般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或单片机。 

3.3 传感器 

传感器能探测信息并将其转换成为电信号，满足设备控制器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

和控制等要求。本文件中涉及传感器包含热电偶、红外测温计、位移传感器和检波计等。 

3.4 显示仪表 

显示仪表是微波装备中用于直观展示各种参数（如温度、反射功率、位移等）的设备。本文件

中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人机界面或模拟信号显示仪表。 

3.5 正常运行状态和非正常运行状态 

微波加热设备处于设备制造厂家和用户商定的常规运行状态。若不满足上述运行状态，则认定

设备处于非正常运行状态。此处引用 GB/T 5959.1-2019 中关于本名词的定义。 

3.6 手动控制模式 

手动控制模式为设备允许操作人员直接控制设备运行方式。本文件中涉及的手动模式为设备自

动模式补充，要求设备在自动模式下可转换手动控制，以保护设备非正常运行状态下人员和设备安

全。 

3.7 功率连续可调 

功率连续可调是指设备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平滑、无级地调整其输出功率的能力。本文件中磁控

管的输出功率连续可调，调整范围为额定功率的 10-95%，一般参考 SJ/Z 9008.3-1987 标准执行。 

3.8 待机功能 

微波设备的待机功能是指设备在静止或准备状态等不完全关闭情况。这种模式旨在减少能源消

耗和加快从停机到工作的转换速度。 

3.9 微波效率 

微波效率是指微波设备将电能转化为微波能并有效传递给负载的能力。本文件中的微波效率为单

位时间内磁控管的输出功率和微波电源消耗电能功率的比率。 

3.10 微波应用器门 

微波应用器门指的是工业微波设备的进出料口及其密封装置。本文件中微波应用器门引用 GB/T 

10066.6-2018 中关于应用器门的定义。 

3.11 联锁动作 

联锁动作是确保人员和设备安全的自动控制机制。本文件的联锁动作要求微波腔体存在微波泄漏

风险下以及任何电气或机械构件发生故障时自行切断磁控管的微波输出。 

3.12 防护盖板 

防护盖板指的是安装在微波发生器和微波炉体的金属屏蔽层，用于防止微波泄漏。本文件引用

GB/T 10066.6-2018 中关于盖板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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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微波腔体 

微波腔体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用于容纳和约束微波能，对物料进行微波处理。微波腔体的尺寸、

形状及材料特性直接决定微波加热的均匀性。 

3.14 微波腔体炉衬 

微波腔体中的炉衬是为了减少微波设备热量损失，保持内部温度稳定。要求炉衬材料在正常工

况下具有较低的微波吸收，防止微波局部热点的形成。本文件的炉衬材料引用 GB/T 10066.6-2018

中 5.1.6 和 5.1.7 的定义。 

3.15 温度均匀性 

微波窑炉有效加热区内温度的均匀程度，指有效加热区内各测试点温度相对于设定温度的最大

偏差。本文件引用 GB/T 9452-2023 中的 3.2 定义。 

3.16 有效加热区 

在微波窑炉中，经温度检验而确定的满足加热工艺规定温度及温度均匀性的工作空间。本文件

引用 GB/T 9452-2023 中的 3.3 定义。 

3.17 标准吸波负载 

在本文件中，标准吸波负载采用 SIC，引用标准 GB/T 10066.6-2018、GB/T 10067.6-2023。 

4 要求 

4.1 外观要求 

4.1.1 微波加热设备外表面应平整、无尖角凸起。 

4.1.2 微波加热物料带表面应平整，无裂缝。 

4.1.3 微波加热涉及外漏各结合面的边缘应整齐均匀，不应有明显的错位。 

4.2 工作要求 

4.2.1 微波加热设备的外表面温升符合引用的国家和行业标准，GB/T 15911-2021《工业电热设备

节能监测方法》。 

4.2.2 设备控制器、传感器和显示仪表应均能正常工作，符合引用的国家和行业标准（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4.2.3 控制系统应包含物料温度检测、输入功率调整检测和冷却系统异常自动停机等部分。 

4.2.4 微波自动化设备需配备手动控制模式，保证设备非正常运行状态下的操作人员的安全。 

4.2.5 设备微波发生功率连续可调。 

4.2.6 为了节能需求，设备屏幕和控制系统应具有待机功能。 

4.3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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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微波效率（满功率）：≥65%。 

4.3.2 温度均匀性：与窑炉加热空间大小、工作方式、温度、和窑炉的精度等级有关，符合引用的

国家和行业标准 GB/T 9452-2023。 

4.3.3 设备满载下，控制和冷却等非直接加热功耗应在设备总功率的 30%以下。 

4.4 微波安全要求 

4.4.1 总则 

微波加热设备微波泄漏限值应符合 GB/T 5959.1-2019 中 6.1 规定：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下的

微波加热设备，在距其任何部位的距离≥0.05 m 接近处，其微波泄漏功率密度应不大于 5mW/cm
2。

对处于“非正常运行”状态下的设备，则应不超过 50mW/cm
2。 

4.4.2 微波应用器门 

微波连锁装置采用串联结构，当微波加热设备的微波应用器门打开时，微波连锁装置自动切断

微波输出；该连锁装置的设计应具有高安全性和长使用寿命，符合 GB/T 16855.1-2025 的第 2 危险等

级。 

当应用器门的机械或电气联锁装置发生故障时，应发出警报，同时使微波加热设备停止微波输

出。任何电气或机械构件发生故障时，所有微波联锁装置都不应失去作用。 

微波装备的联动锁装置的设计应在关闭应用器门时，微波泄漏不超过 4.4.1 规定的限值。 

4.4.3 设备防护盖板 

a） 设备防护盖板在打开或卸掉时，且其微波泄漏超过了 4.4.1 规定的限值，则对应设备防护盖

板应至少有一个微波联锁动作。 

b） 微波防护装置 

微波设备防护盖板均应采用屏蔽微波辐射的材料。 

4.4.4 设备开启微波时，应能开启醒目的红色工作指示灯，作为微波工作信号装置。设备调整微波

功率时，设备应能显示微波输入功率的大小变化。测量应在正常运行状态下进行，具体条件按标准

执行。微波联锁装置应满足高安全性和长寿命要求，门体打开时应至少有两个联锁动作，故障时应

报警并停机。任一部件故障不应导致所有联锁失效。门体联锁应隐藏设计，避免人为误触发。连续

传送带装置的防泄漏区域长度应根据出入口高度确定，微波抑制系统进出口按标准 GB/T 

5959.1-2019(14.4 条)确定。 

4.4.5 保温材料 

微波高温窑炉炉内炉外保温材料需要有良好的透波性、高温耐受，确保适配窑炉工况与长期稳

定运行。应具有以下要求： 

1.线性收缩率：不大于 2%（升温至 1400 ℃保温 2 小时）；  

2.平均线膨胀系数：1.77×10
-6

/℃； 

3. 不得含有渣球、晶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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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微波腔体及炉衬材料要求 

4.5.1 微波腔谐振模式应满足加热材料温度均匀。 

4.5.2 应具备高温检测功能。 

4.5.3 微波腔体应保证在使用温度下的微波屏蔽性，以保证 4.4 中设备的微波安全要求。 

4.5.4 微波腔体炉衬在使用时应保证在使用温度下的微波穿透性。 

4.5.5 微波腔体炉衬单一工况下满载设计寿命不低于一年。 

4.5.6 有效加热区：参照 GB/T 9452-2023 要求，在热处理常用温度点分别进行有效加热区测定，

测试点数量按炉腔容积确定，每立方米不少于 9 个测点，温度梯度需满足对应工艺精度要求。 

4.5.7 高温防护要求：热处理工件出入口需设置红外测温预警装置，操作人员通道与高温区域安全

距离≥1.5m，炉体高温区域需加装隔热防护层。 

4.5.8 微波热处理协同测试：在满负载热处理工况下，测定微波效率≥65%，非直接加热功耗≤总

功率的 30%，符合 GB/T 10066.6-2018 要求。 

4.6 电气系统要求 

4.6.1 电气系统的电击防护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第 6 章的要求，在运行时能充分防止人们

免受电击的危险。所有电气元件的安装应和设备做温度隔离和绝缘隔离。 

4.6.2 电气系统的绝缘电阻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8.3 的规定。 

4.6.3 电气系统耐压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8.4 的规定。 

4.6.4 电气系统保护接地电路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8.2 的规定。 

4.6.5 电气系统按钮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0.2 的规定。 

4.6.6 电气系统指示灯和显示器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0.3 的规定。 

4.6.7 急停器件和紧急断开器件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的 10.7 和 10.8 的规定。 

4.6.8 微波发生器的保护联结电路，应采用铜导线，并应能承受由于流过接地故障电流所造成的最

高热应力和机械应力。保护导线截面积，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8.2.2 的规定。 

4.6.9 微波发生器的按钮颜色和标记，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0.2 的规定。 

4.6.10 微波发生器的指示灯、显示器和急停器件。a）电源开启指示灯为绿色；b）微波开启有指

示信号；c）急停器件为红色按钮开关。 

4.6.11 电气系统配线是微波发生器的导线和电缆，采用耐压 10kV 以上的硅胶高压导线，并满足

正常工作时的载流容量。导线最小截面积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第 12 章中表 5 和表 6 的规

定。 

4.6.12 微波发生器的高压线与温控线应高低压分离，布线与所有连接应牢固，连接方式应适合被

连接导线的截面积和性质。所有高压区域的接线方式均需做绝缘密封处理，高压线应采用焊接或螺

栓连接做到可靠牢固。接线座的安装的接线应使内部和外部配线不跨越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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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3 微波发生器使用的导线应有标记，保护导线采用黄/绿双色组合专用线。 

4.6.14 微波发生器的警告标志、铭牌应经久耐用，经得起复杂的实际环境影响，按 6.1 执行。 

4.6.15 电气系统标记、警告标志和项目代号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第 16 章的规定。 

4.6.16 控制电路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5.2.4 规定。 

4.6.17 电磁辐射防护应符合 GB 5959.6-2008 和 GB 8702-2014 中规定，泄漏功率密度均应小于

5mW/cm²（距测试点距离不小于 0.05m 任何部位或易接近处）。 

4.6.18 与水路循环系统相邻的电气元件应做防水隔离处理。 

5 检验与试验方法 

5.1 外观检验 

采用目视观测，辅助使用钢直尺/塞尺检测，判定标准：外表面无尖角凸起、物料带无裂缝、结

合面无明显错位。 

5.2 工作要求检验 

5.2.1 外表面温升检验 

开机运行设备至稳定后，采用精度等级不低于 0.5 级、量程 0-200℃的接触式测温仪,在设备外表

面均匀选取 10 个测试点，每个测试点保温 10min 后记录温度值；同时测量环境温度，计算各测试点

与环境温度的差值。判定准则：所有测试点温升均≤50℃，判定为合格。检验依据：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5.2.2 设备控制器、传感器和显示仪表检验 

控制器功能：触发控制器指令，观测控制器响应是否及时，指令执行是否准确;传感器功能：对

传感器分别施加标准信号，记录传感器输出信号与标准信号是否偏差；显示仪表功能:对比显示仪表

读数与标准信号值（如标准温度计、标准功率计读数），计算示值误差。判定准则：控制器响应正常

无误，传感器输出偏差≤±2%，显示仪表示值误差≤±1%，判定为合格。检验依据：GB/T 5226.1-2019、

GB/T 10067.1-2019、J/Z 9008.3-1987。 

5.2.3 控制系统功能检验 

1.对比物料显示温度与实际温度；2.测试 20%-100%功率档位偏差；3.模拟冷却异常，观察报警

停机。判定准则：物料温度偏差≤±3℃；输入功率偏差≤±5%；冷却系统 30 s 内报警、1 min 内

停机判定为合格。引用标准：GB/T 10066.6-2018、GB/T 5959.1-2019 

5.2.4 手动控制模式检验 

模拟自动模式故障情况，切换手动模式，测试功率调节、急停功能等是否正常。判定准则: 切

换延迟≤2s，指令执行准确，故障时可靠接管。引用标准：GB/T 5226.1-2019。 

5.2.5 微波发生功率连续可调功能检验 

设备加载标准吸波负载，将微波发生功率从额定功率的 20%连续调整至 100%，使用微波功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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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磁控管输出功率，记录功率变化曲线。判定准则：功率调整过程平滑无跳变，输出功率在 20%-100% 

额定功率范围内连续，判定为合格。引用标准：SJ/Z 9008.3-1987。 

5.2.6 待机功能检验。 

测试待机 1h 耗电量、屏幕状态及模式切换延迟。判定：耗电量≤额定功率 5%，切换延迟≤30s。

判定准则：耗电量≤额定功率 5%，切换延迟≤30 s。引用标准：引用标准：GB/T 5226.1-2019、GB/T 

10067.1-2019、GB/T 10067.6-2023。 

5.3 性能要求检验 

5.3.1 微波效率(满功率)检验 

设备加载标准吸波负载，运行至满功率稳定状态(持续无功率波动)，使用微波功率计测量输出微

波的功率，磁控管的输出口连接校准，将微波功率计与其连接，并调整微波功率计的灵敏度，即可

测量到输出的微波功率 P1；用电能质量分析仪测量微波电源输入功率 P₂ (同步测量电压、电流，计

算 P₂ ），按照公式计算微波效率η=（P₁ /P₂ ）×100%，以上步骤重复五次取微波效率平均值；判

定准则：微波效率 η≥65%合格。检验依据：GB/T 10066.6-2018《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的试验方法 第

6 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装置输出功率的测定方法》、GB/T 40816.1-2024。 

5.3.2 温度均匀性检验 

设备满载预热至额定工作温度，稳定运行 60min，加载标准吸波负载，用热电偶校准仪对 9 个 K

型热电偶进行预校准；将校准后的热电偶嵌入负载中心，按矩阵布置于有效加热区，关闭设备门，

升温至额定温度并稳定 60min；启动多通道温度记录仪，连续记录 30min，每 5min 读取一次 9 个负

载的温度值，6 组数据；计算每组数据中 9 个温度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取 6 组差值的最大值

作为温度梯度。判定准则：温度梯度最大值≤20℃即为合格。检验依据：GB/T 9452—2023《热处理

炉有效加热区测定方法》、GB/T 10067.6-2023《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基本技术条件 第 6 部分：工业

微波加热装置》（6.4 条）。 

5.3.3 非直接加热功耗检验 

用电能质量分析仪测量设备总输入功率 P 总（连续测量 5 次，取平均值）；通过功率分解模块分离并

测量非直接加热功耗 P 非（含控制系统、冷却系统、传动系统等辅助部件功耗，连续测量 5 次，取

平均值）；按公式计算占比 β=（P 非/P 总）×100%。判定准则：设备满载下，控制和冷却等非直接

加热功耗应在设备总功率的 30%以下。检验依据：GB/T 10066.6-2018《电热和电磁处理装置的试验

方法 第 6 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装置输出功率的测定方法》。 

5.4 微波安全检验 

5.4.1 微波泄漏限值检验 

满载时通过微波测漏仪在距设备≥0.05m 处 50mm 网格布点（每面≥10 点）测泄漏；分别测空

载、门开 10mm 情况。判定准则：正常运行≤5mW/cm²，非正常≤50mW/cm²。检验依据：GB 

5959.6-2008《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 6 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设备的安全规范》（6.2 条）。 

5.4.2 微波应用器门连锁检验 

门开启时通过微波功率计同步检测微波输出(重复 10 次以上)；对联锁线路作断开处理，恢复设

备供电，缓慢开启门体，监测警报声与红灯闪烁状态，将门闭锁后正常运行设备，使用微波辐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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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泄漏功率密度；判定准则：门开≥5mm 无微波输出；故障时声光报警，关门泄漏≤5mW/cm²。

检验依据：GB 5959.6-2008《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 6 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设备的安全规范》（6.4 条） 

5.4.3 防护盖板检验 

1、将微波辐射检测仪探头固定于防护盖板正前方 50mm 处，启动设备并匀速开启防盖板，实时

测试辐射值，若辐射值大于 4.1.1 规定限值，记录防盖板连锁动作时间，连续测试 5 次以上；2、联

锁功能测试：①正常开门联锁：设备空载待机，用万用表通断档连接 2 组核心联锁触点（机械+电气），

缓慢开启门体（速度 0.02m/s），实时监测触点通断状态，记录门体开启瞬间触点动作情况及设备报

警响应；②单联锁故障模拟：断开 1 组联锁回路接线（做好标记），启动设备至待机，开启门体观察

是否触发报警，同时用万用表核查剩余联锁触点动作状态。判定准则：5 次测试中，联锁动作延迟

时间均≤5s，且至少 4 次测试中盖板开启后辐射值未超过 5mW/cm²；单联锁故障时剩余联锁仍能可

靠作用。检验依据：1.GB 5959.6-2008《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 6 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设备的安全规范》

第 6.4.2 条、GB/T 5226.1-2019《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第 9.3 条。 

5.4.4 微波工作信号与功率显示检验 

分别在正常运行和有载非正常运行下开启微波，目视观察红色工作指示灯是否同步亮起（亮起

延迟≤1s）；调整微波功率（从 20%额定功率至 100%），观察功率显示装置（如显示屏）读数变化，

并用微波功率计测量实际输出功率，对比显示值与实测值。判定准则：微波开启时红色指示灯同步

亮起，功率调整时显示值与实测值偏差≤±5%，两种状态下测试均符合要求，判定为合格。 

5.4.5 保温材料检验。 

1.线性收缩率检验：取样后将试样放入 110℃干燥箱中保温 2h，去除水分，冷却至室温后备用，

用游标卡尺测量每个试样的长度方向原始尺寸 L₀ ，将试样放入高温箱式炉中，升温至 1400℃保温

2h 后随炉自然冷却至室温，测量冷却后室温 L1，计算线性收缩率 δ=（L₀ -L1）/L₀ ×100%，判定准

则：若平均线性收缩率≤2%，则判定合格；检验依据:GB/T 5988-2022《耐火材料 加热永久线变化

试验方法》。 

2.平均线膨胀系数检验：取样后将试样放入 110℃干燥箱中保温 2h，去除水分，冷却至室温，

记录原始长度 L₀ ，将试样放入线膨胀仪的样品架中，固定牢固，设定升温程序：室温(T0)至 1400 ℃(T)，

升温速率 5℃/min，全程记录试样的长度变化量 ΔL；计算室温至 1400 ℃的平均线膨胀系数 α：

α=ΔL/L₀ ×(T-T0)；判定准则平均线膨胀系数为 1.77×10-6/℃合格，允许出现合理偏差；检验依据：

GB/T 7320-2018《耐火材料 热膨胀试验方法》。 

3.渣球、晶粒检验：从保温材料成品中随机取样，要求无肉眼可见的渣球、晶粒，否则判定为

不合格。 

5.5 微波腔体及炉衬材料要求检验 

5.5.1 谐振模式与温度均匀性关联检验 

接近额定工作状态下，微波加热均匀度可采用排水量、温度、终含水率等任何一种方法来进行

检测。判定准则：度梯度≤20℃。检验依据：GB/T 10067.6-2023、GB/T 9452—2023。 

5.5.2 高温检测功能检验 

在设备有效加热区放置标准温度源，设定温度为设备额定工作温度的 50%、80%、100% 三个

档位，每个档位稳定 30 min。记录设备高温检测系统（如内置热电偶、红外检测模块）的显示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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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显示值与标准温度源实际温度。判定准则：三个档位下显示温度与实际温度偏差均≤±3℃，判定

为合格。检验依据：GB/T 10067.6-2023 

5.5.3 微波腔体屏蔽性检验 

设备加载标准负载，在额定工作温度下稳定运行 30min，用微波测漏仪在微波腔体所有焊缝、

接口、观察窗等部位（按 50mm 网格布点，布点数量≥20 个）测量微波泄漏功率密度。判定准则：

所有测试点泄漏功率密度≤5mW/cm²，判定为合格。检验依据：GB 5959.6-2008。 

5.5.4 微波腔体炉衬微波穿透性检验 

取样炉衬材料置于微波功率计发射端与接收端之间，在设备工作频段分别测量无样品时的接收

功率 P₀ 和有样品时的接收功率 P1，按公式计算穿透率 τ=（P1/P₀ ）×100%，重复测试 3 次。检验

依据：GB/T 39330-2020、GB/T 10067.1—2019。 

5.5.5 微波腔体炉衬寿命验证检验 

取样炉衬材料（3 件相同样品），置于加速老化试验箱中，老化后观察样品是否出现开裂、剥落、

变形，并用导热系数测试仪测量老化前后的导热系数变化，用微波穿透性测试仪测量穿透率变化。

判定准则：老化后样品无开裂、剥落、变形，判定为合格。 

5.5.6 有效加热区检验 

按炉腔容积确定测试点数量（每立方米不少于 9 个测点，不足 1 立方米按 9 个测点计），测点按 

3×3×n 矩阵分布（n 为高度方向层数，每 0.5m 高度设 1 层）。将校准后的热电偶嵌入标准吸波负载

中心，按测点位置布置负载，设备升温至热处理常用温度点，定 60min。启动多通道温度记录仪，

连续记录 30min，每 5min 读取 1 次各测点温度，计算各测点温度与设定温度的偏差。判定准则：所

有测点温度偏差均符合对应工艺精度要求，判定为合格。检验依据：GB/T 9452-2023。 

5.5.7 高温防护要求检验 

红外测温预警装置检验：设备运行至额定工作温度，在工件出入口处放置标准温度源（温度为

设备额定工作温度的 120%），观察红外测温预警装置是否在 10s 内触发预警（声光报警）；用钢卷尺

测量操作人员通道与高温区域距离，共测量 5 个点，取最小值；用隔热性能测试仪测量炉体高温区

域隔热防护层的热流密度，对比无防护层时的热流密度，计算隔热效率。判定准则：红外测温预警

装置 10s 内触发预警，安全距离最小值≥1.5m，隔热防护层隔热效率≥80%，判定为合格。 

5.5.8 微波热处理协同检验 

见 5.3 性能要求检验。 

5.6 电气系统检验 

本文件中电气系统检验参照 GB/T 5226.1-2019、GB/T 10067.1—2019、GB/T 3797。 

6 标志和使用说明书 

6.1 铭牌和标志 

微波加热设备上，除应符合 GB∕T 5226.1-2019中 16.4的标志内容外，还应按GB5959.6-200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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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要求，清晰地标有下列标志： 

a) 制造厂名称； 

b) 产品名称、型号和序列号； 

c) 制造日期； 

d)额定输入电压和频率、额定视在输入功率（kVA）； 

e)警告标志：高温表面警示标识：高温表面 谨防烫伤；微波辐射危险警告标识：微波辐射危险；

空腔开机禁止警告标识：禁止空腔开机；联锁装置故障警告标识：联锁装置故障 立即停机；电气安

全警告标识：电气危险 非专业人员禁止拆解；冷却系统异常警告标识：冷却系统异常 

f)微波发生器的内部最高电压、微波频率和微波最大输出功率；  

g)对进出口和操作台醒目处设置： 

警告：微波辐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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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工业微波高温设备技术指标对标表 

评价维度 基础型 优化型 领跑型 测试方法及依据 

能效等级 GB/T 2589-2008 优于国标 15% 优于国标 30% GB/T 2589-2008 

热效率 ≥65% ≥70% ≥75% GB-T 40816.1-2024 

微波泄漏量 ≤5 mW/cm² ≤3 mW/cm² ≤1 mW/cm² GB 5959.6-2008 

温度均匀性 ±25℃ ±15℃ ±8℃ 

9 点测温法 

GB/T 9452-2023、 

GB/T 10067.6-2023 

安全等级 SIL-1 SIL-2 SIL-3 IEC 61508 

设备寿命 ≥5 年/3 万小时 ≥8 年/5 万小时 ≥10 年/8 万小时 加速老化试验验证 

注： 

1. 能效等级需在额定功率、标准工况（环境温度 25℃±3℃，相对湿度≤60%）下测试； 

2. 温度均匀性测试应排除物料吸波特性差异影响，采用标准吸波体进行标定； 

3. 领跑型设备需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并提供全生命周期能效衰减曲线报告； 

4. 本表指标适用于工作温度≥500℃的隧道式/箱式微波高温设备，特殊定制设备可单独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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